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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第十九届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峰论坛 

第九届亚太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 

第九届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奖评选办法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简称“大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外国专家局）和深圳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家级人才和智力交流大会，第二十一届“大会”计划 2023 年 4 月中旬在

深圳举办。 

“大会”组委会已将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相关活动列为重要版块之一。第十九届中国人力资

源服务业高峰论坛（简称“高峰论坛”）、第九届亚太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简称“博览

会")和第九届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奖及案例评选筹备工作已正式启动。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服务人才、服务人力资源的重要市场主体，是发现人才、集聚人才、匹

配人才、培育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的推进，在促进市场就业、开发专业和技能人才、协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

大，人力资源服务业将有更大作为。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定位，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人才和人力资

源，赋予人力资源服务业——服务人才、服务人力资源市场主体的新使命和新机遇，加大力

度探索人力资源服务的“中国式”道路，将提升行业在新时代的新价值和新地位。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探索“中国式”道路，我们将在“高峰论坛”和“博览会”中，以“探

索人力资源服务‘中国式’道路”为主题，从多维度、全方位组织行业专家和知名实践者专题

研究和探讨，为行业分享一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探索人力资源服务的“中国式”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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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现行业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创新、进取，经

“大会”组委会同意和“博览会及高峰论坛”筹备工作组研究决定，在经营管理、创新发展中

取得显著成绩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做出突出贡献的行业英才中，开展系列评选表彰活动。现

将有关评选、评奖事宜通知如下： 

第一部分：评选奖项或项目 

第二部分：组织单位和申报时间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2022 亚太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及论坛”组织

单位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国家外国专家局、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执行承办单位】：深圳市人立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亚太人才服务研究院、深圳市蕊通

人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上海人才服务

行业协会、广东省人才交流协会、澳门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

会、广州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福建省人力资源劳务派遣行业协会、

广西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甘肃省人力资源行业协会、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宁夏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内蒙古人力资源协会、江西省人力资

源发展协会、湖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四川省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协会、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云南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业协会、青海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陕西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宁波人力资

源服务行业协会、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

 



3 / 10 
 

行业协会、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协会、西安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长春市人力资源服

务行业协会、青岛市人力资源交流服务协会、常熟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日照市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协会、鞍山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服务协会、香港优才及专才

协会、澳门专才发展学会、天津市外企人力资源协会、中关村人才协会…… 

二、颁奖单位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亚太人力资源开发和服务博览会及论坛组委会” 

三、申报截止时间 

2023 年 2 月 24 日 

第三部分：评选流程和申报要求 

一、评选流程 

单位（盖章）或个人申请/协会推荐/专家推荐→所在专业协会筛选推荐（盖章）→组委会

评选工作组专家初审→网上公示和投票（网络投票、网络影响力和知名度等评估）→组委会评

选工作组专家审定→表彰发证。 

二、申报要求或注意事项 

1、必须如实填写申报表，如有虚假，将取消评选资格。如造成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单

位或个人承担相应法律和经济责任； 

2、参评的单位和个人，没有经当地（国家级协会除外）人力资源（人才）服务等专业协

会组织审查、盖章（如当地没有专业协会的可由当地人力资源服务的政府有关部门审查、盖

章），视为无效申请； 

3、获得政府相关部门表彰或奖励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4、表格填写不全的，视为无效申请； 

5、在前八届服务奖评选中获得过相同奖项的单位和个人，不能再次申请相同奖项； 

6、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奖项的必须加盖公章，申报个人奖项的必须亲笔签名，以示证明所有数据和

材料属实，并对提交的材料承担相应责任； 

2）同一单位限报一个单位奖项和一个个人奖项； 

3）不涉及保密的材料，尽可能提供原始材料或原始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获得上一届服务奖的单位或个人，如没有参加领奖，取消今年单位或个人奖项的申报

资格。 

三、评审组 

由有关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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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评选评奖范围或标准 

一、单位奖项 

（一）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奖”(拟评选 2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具有创新精神，大胆进行实践，积极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构建新模式，持续提

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成立 3 年以上，具有独特、前卫或颠覆性的理念、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已经取得行业的认可和明显的经营业绩，2022 年度服务费（不含工资、社保公积金

福利）500 万元以上； 

3、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法、诚信经营，近 2 年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上，没有重大投诉、

诉讼和负面报道； 

4、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为行业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经人力资源

服务类行业协会或政府人力资源服务管理部门推荐，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具备参评

资格： 

1、获国家级三等或获省部级一等（发明奖、技术进步奖等）以上奖励； 

2、拥有产品或项目的发明专利或知识产权； 

3、获得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发展等认定的； 

4、全国性行业创新（科技）大赛中荣获优胜奖以上奖项； 

5、创新产品、服务、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对行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二）亚太人力资源服务“数字化应用奖”(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应用，改变或创新传统服务方式、商业模式等的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2、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法、诚信经营，近 2 年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上，没有重大投诉、

诉讼和负面报道； 

3、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申请数字化应用奖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具备参

评资格： 

1、机构成立 5 年以上，2022 年度服务费（不含工资、社保公积金福利）1000 万元以

上，拥有产品或项目的发明专利或知识产权，创新方式和模式改进了服务流程，提升了服务效

率，得到客户、行业的认可和好评； 

2、获国家级三等或获省部级一等奖（发明奖、技术进步奖等）以上奖励的； 

3、全国性行业创新（科技）大赛中荣获三等以上奖项。 



5 / 10 
 

（三）亚太人力资源服务“专精特新奖”(拟评选 2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成立 3 年以上独立法人中小企业，上年度营收 1000 万元以上，上一年营收增长率不

低于 15%，或者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的平均增长率不低于 10%。 

2、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法、诚信经营，近 2 年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务上，没有重大投诉、

诉讼和负面报道； 

3、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获得省级以上“专新特精”企业认定的机构优先评选； 

5、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之一者，即具备参评资格： 

1、专业化（主营业务专注专业或细分领域）评价指标 

为客户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或服务，处于较强的专业优势、专业价值；从事特定专业

细分市场达 2 年及以上，该专业服务的营业收入占全公司营业收入的 60%以上；拥有专业领

域的领军人才或高层人才，服务团队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占总人数的比例在

40%以上； 

2、精细化（经营管理和服务精细高效）评价指标 

重视建立经营管理的精细高效、流程和体系等制度建设；服务过程流程化、精细化，其产

品或服务品质精良，形成较强核心竞争力；取得建立服务标准、服务或操作流程、质量管理、

知识产权等管理体系；服务的标准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产品或服务通过国际国内通行的

质量、安全或品质等认证。 

3、特色化（产品服务具有鲜明特色或特别功能）评价指标 

针对特定市场或特定消费群体，开发的服务或产品具有独特性或独有性或独家经营等的特

点特色；或具有地域特色的服务和产品，并形成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或取得市级

以上荣誉称号的名优特产品或服务。 

4、新颖化（经营模式和技术的新颖性）评价指标 

持续进行经营模式和技术创新，大胆参与新经济、新产业和跨界融合的探索，拥有获得市

场或客户认可的新技术、新模式，获得 1 项发明专利；或 3 项以上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或主

持（参与）制（修）订相关业务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或设立市级

（含）以上人力资源服务相关研究中心、研究院等，并实际运作和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四）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新产业园奖”(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和标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开园 1 年以上的以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2、园区运营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 

3、入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超过 2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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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园区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 亿元； 

5、创新产业园运营、管理、服务方式或模式，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6、在省内甚至于国内取得突出贡献，受到表彰或奖励； 

7、2022 年度举办了 10 次以上、每次有 30 人以上参加的专题活动； 

8、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五）亚太人力资源服务“最佳实践案例”评选（拟评选 40，每个系列 10 家） 

1、亚太人力资源服务“促进就业实践案例”评选（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时间超过 3 年，有效地帮助求职人员解决就业问题； 

（2）大力培育和提高招聘、配置能力，在促进当地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取得较大的成

绩； 

（3）在吸纳贫困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和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超过 100 人的，加分或优先评选； 

（4）开展促进就业过程中，重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出现重大劳动争议，得到用

人或用工单位和就业者的认可； 

（5）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6）案例编写应层次清楚，行文规范，方便阅读，字数 4000-5000 字（图片、图示和

表格不包括在内），以 Word 文稿格式提交，也可以增加 PPT 材料等作为案例的补充资料。 

【评选标准】参评单位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2022 年度通过招聘（猎头）超过 300 人；或就业安置（具有劳动关系的派遣或外

包）等方式，实现就业或再就业的人数累计超过 500 人；或灵活就业超过 3000 人； 

（2）在促进就业方面获得省市一级以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表彰或奖励的优先。 

2、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实践案例”评选（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时间超过 2 年，内部员工超过 20 人； 

（2）在产品开发、服务、数字营销、新技术应用、构建新商业模式等方面探索发展方式

或路径； 

（3）具有行业领先水平或独创技术的，加分或优先评选； 

（4）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5）案例编写应层次清楚，行文规范，方便阅读，字数 4000-5000 字（图片、图示和

表格不包括在内），以 Word 文稿格式提交，也可以增加 PPT 材料等作为案例的补充资料。 

【评选标准】申请“创新发展实践案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通过创新发展，促进人力资源服务提质增效明显，人均服务效率高于同行一般机

构； 

（2）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在市场中得到检验，已经具有 10 家以上客户，服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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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 人； 

（3）开发的新技术取得 3 项以上专利技术或知识产权； 

（4）探索平台化、生态化发展，创新商业模式等实践，已形成初步的体系或规模； 

（5）省市级以上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三等奖以上表彰。 

3、亚太人力资源服务“社会公益行动案例”评选（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参与捐赠、扶贫、乡村振兴和劳务品牌等公益活动中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 

（2）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新闻媒体和报道； 

（3）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4）案例编写应层次清楚，行文规范，方便阅读，字数 4000-5000 字（图片、图示和

表格不包括在内），以 Word 文稿格式提交，也可以增加 PPT 材料等作为案例的补充资料。 

【评选标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1）2020 年以来，公益、扶贫等捐赠金额超过 10 万元（或可认定的价值超过 10 万元

的物品、设备）； 

（2）参与脱贫攻坚行动，2020 年以来帮扶脱贫超过 10 人的； 

（3）开展乡村振兴活动，近 3 年内获得地级以上单位的肯定或表彰； 

（4）主导推出的劳务品牌项目，近 3 年获得省级以上单位认可或认定。 

4、亚太人力资源服务“视频招聘实践案例”评选（拟评选 10 家）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时间超过 2 年； 

（2）通过视频招聘（包括“直播带岗”）取得显著成效； 

（3）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4）案例编写应层次清楚，行文规范，方便阅读，字数 4000-5000 字（图片、图示和

表格不包括在内），以 Word 文稿格式提交，也可以增加 PPT 材料等作为案例的补充资料。 

【评选标准】申请“视频招聘实践案例”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2022 年度实现招聘人数超过 300 人； 

（2）2022 年底，视频招聘累积求职粉丝超过 5 万人； 

（3）具有专职视频招聘或直播带岗工作人员超过 5 人。 

二、个人奖项 

（一）亚太人力资源服务“终身成就奖”（不限名额，符合条件者即可申报）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人才服务中心、行业协会、政府相关部

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高校及研究机构等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30 年（女 25 年）以上，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岁，为行业做出了重大成就的专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人力资源服务业

推动者。 

【评选标准】：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知名度、德高望重，经人力资源服务类行业协会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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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管理部门或组委会推荐，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具备参评资格： 

1、担任国务院有关专业委员会、省政府专家或享受特殊津贴者； 

2、获得政府或有关组织的津贴者； 

3、曾作为项目第一或第二完成人，获国家级三等或获省部级一等（发明奖、技术进步奖

等）以上奖励； 

4、行业公认对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进步和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和贡献者； 

5、积极参与跨区域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和独到见解； 

6、第一或第二作者的身份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或出版过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专著

的专家、研究者和企业家。 

（二）亚太人力资源服务“优秀企业家奖”（拟评选 20 人）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参评者所在单位已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资质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劳务派遣

服务机构，需提供许可证明复印件（盖公章）。近 3 年，公司经营收入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5%，机构和参评者在国内具有较大规模、知名度和影响力； 

2、参评者担任申报单位董事长、总经理等经营管理职务超过 5 年，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

和前瞻性，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3、诚信经营、在服务和管理客户工作中，近 2 年内没有重大工作失误，没有损害客户和

被服务者的合法权益，没有重大投诉、诉讼和负面报道； 

4、主动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推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5、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和打分办法】：具备参评资格，经人力资源服务类行业协会或政府人力资源服

务管理部门推荐，具体标准和打分办法如下： 

1、参评者的所在单位应该达到以下标准：营业额（流水）超过 3 亿元（基本分 10 分，

每超过 5000 万元加 1 分）或服务费（不含工资社保公积金和福利费）收入超过 1000 万元，

并在 2021 年增长速度超过 15%（基本分 10 分，每超过 500 万元加 1 分）；内部员工人数超

过 50 人（基本分 10 分，每增加 20 人加 1 分）； 

2、从事经营工作 5 年以上（在申报单位任职基本分 10 分，每增加 1 年加 1 分；在其它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职务的 2 年计 1 分。）； 

3、在经营管理上善于学习理论和总结实践经验，在行业刊物、媒体（包括公众号）发表

研究、服务案例等原创性文章。在有国内刊号的刊物发表，一篇加 10 分；专业公众号每篇加

3 分，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积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乐意参加行业分享，全国性专题论坛等活动中分享一次加

3 分，在省级专题论坛等活动中分享一次加 3 分，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三）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新管理者奖”（拟评选 20 人）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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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评者所在单位为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时间超过 5 年，在国内具有一定规

模、知名度和影响力； 

2、参评者担任申报单位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监等相当管理职务超过 5 年； 

3、诚信经营、在服务和管理客户工作中，近 2 年内没有重大工作失误，没有损害客户和

被服务者的合法权益，没有重大投诉、诉讼和负面报道； 

4、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持续改善、创新和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取得明显成效，

总结出一套成熟和成功经验； 

5、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和打分办法】：具体标准和打分办法如下： 

1、参评者的所在单位应该达到以下标准：营业额（流水）超过 3 亿元（基本分 10 分，

每超过 5000 万元加 1 分）或服务费（不含工资社保公积金和福利费）收入超过 1000 万元

（基本分 10 分，每超过 500 万元加 1 分）；内部员工人数超过 50 人（基本分 10 分，每增加

20 人加 1 分）； 

2、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5 年以上（在申报单位任职基本分 10 分，每增加 1 年加 1 分；在

其它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担任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职务的 2 年计 1 分）； 

3、在行业刊物、媒体（包括公众号）发表研究、服务案例等原创性文章。在有国内刊号

的刊物发表，一篇加 10 分；专业公众号每篇加 3 分，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foog4、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乐意参加行业分享，全国性专题论坛等活动中分

享一次加 3 分，在省级专题论坛等活动中分享一次加 3 分，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创新管理实践或经验得到省级政府、行业组织等有关部门认可或行业内推广、表彰的

加 5 分；国家级的加 8 分。 

（四）亚太人力资源服务“创业英才奖”（拟评选 20 人） 

【评选范围（基本条件）】 

1、参评者为 1983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2、其创业公司是中国注册、成立时间超过 2 年、不满 8 年的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公司； 

3、参评者及其创业公司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4、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展示和分享研究成果、实践经验。 

【评选标准】申请“创业英才奖”本人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须至少要满足以下 3 个条

件： 

1、参评者是创业公司的发起人、核心人物，对本创业项目具有重要的作用； 

2、创业项目具有技术领先性、市场的前瞻性、服务和商业模式的新颖性，取得社会、行

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3、创业公司服务费收入（不含工资和社保）达到超过 500 万元； 

4、获得股东或资本投资超过 500 万元；  

5、创业公司自身安置就业超过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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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评者极参加行业活动和交流，展示和分享创业成果和实践经验超过 3 次。 

三、联系方式 

顾老师：18038004797（微信同号）； 

石老师：18923486676（微信同号）； 

马老师：13922865931（微信同号）； 

蒋老师：18129826910；微信：jiangjsz。 

第九届亚太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组委会 

第十九届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峰论坛组委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